
新民高中藝術中心場地暨設備借用收費標準一覽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.10.13第七次修訂 

 

 備註：1.本中心鋼琴由專屬調音師負責維護、調音。鋼琴調音費用由主辦單位直接交由調音師。 

    2.專業出版錄音【時段 A】：週一週五 08:00-17:00 / 【時段 B】：週一週五 17:00-21:00 

         及國定例假日全天。本中心提供場地、冷氣及河合鋼琴免費使用。 

   3.音樂廳場地清潔維護費平日(週一週四 08:00-17:00) 9折優惠並贈送 2小時彩排。 

4.超時未達 30分；以 30分計算。 

5.相關費用請事先匯款繳納。 

項                目 時      間 金額(新台幣) 

音樂廳場地清潔維護費 
每 時 段 

（上午 9:00~12:00） 

平日：10,000 

假日：30,000 

音樂廳場地清潔維護費 
每 時 段 

（下午 2:00~5:00） 

平日：20,000 

假日：30,000 

音樂廳場地清潔維護費 
每 時 段 

（晚上 7:00~10:00） 

平日：30,000 

假日：30,000 

排練室清潔維護費 每 小 時 2,000 

戶外廣場清潔維護費 每 小 時 2,000 

塑膠地板（含專用膠帶材料費） 每場（含彩排） 2,000 

跟蹤燈 (操作人員請自行安排) 每場（含彩排） 3,000 

裝卸樂池 每    場 5,000 

投 影 機 每場（含彩排） 2,000 

珠光螢幕 每場（含彩排） 1,000 

史坦威鋼琴設備維護費 每場（含彩排） 8,000 

合 唱 台 每    座 500 

麥 克 風 每    支 1,000 

裝台費用 每 小 時 2,000 

彩  排 (2小時為限) 每 小 時 3,000 

超時演出費用 每 30 分 2,000 

Copy(MD,VHS)帶 卷,片 不提供 

專業出版錄音 (錄音器材自備) 每 小 時 

＜時段 A＞8,000 

＜時段 B＞11,500 

＜時段 B＞20,000 


